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
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
須於學位考試前○週送交申請書至所辦，第一學期申請期間為11月30日止；第二學期申請期間為4月30日止。
	姓  名
	
	學號
	
	入學年度 
	

	論文題目(中)
	

	論文題目(英)
	

	推薦口試委員：(考試委員三至五名，校外口試委員需佔全體口試委員人數1/3以上)
	學校/
服務機構
	系、所別/
服務單位
	委員姓名
	職稱
	教師證號
(非教師者免填)
	通訊地址
(含連絡電話/email)

	(請自行增減欄位)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說明：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，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，並具有下
      列資格之一：
(1) 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
(2) 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研究員。
(3) 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助有成就。
(4)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學術或專業著有成就。
上開第三、四點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，由各院、系(所)務會議或學位學程會議訂定之。

	指導教授意見：
□該生論文進度落後，暫不予推薦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
□本人同意推薦該生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
(共同)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□該生論文進度落後，暫不予推薦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
□本人同意推薦該生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
(共同)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研 究 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口試日期/時間:            
	    年    月    日 　　：　　～　　：　　

	申請書附件
	☐歷年成績表一份 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以下由所方簽寫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□准予參加畢業論文口試  □資格不符
	學術倫理課程修畢(學號107起開頭學生適用)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論文計畫書
	□通過
□不通過

	學分數(應修滿____學分；必修____學分/選修____學分)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論文初稿 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



	承辦人
	系所主管
	教務處
	校長

	
	
	
	


[bookmark: _Hlk202030343]※備註：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十條規定略以，本校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，如涉及機密、專利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者，應填寫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(一式二份)，經研究生及指導教授親筆簽名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於學位考試時由考試委員審核確認，以及各系(所)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得申請延後公開。每次申請延後公開至多五年，且需逐次申請。第二次起申請程序，應於論文延後公開到期日前六個月，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認，或經原就讀系所之學術委員會審核確認。研究生論文經審核確認得延後公開，其所屬系(所)應將審核通過名單送圖書館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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